
國立屏東大學張鳳燕教授傑出論文獎設置要點  
104年4月9日本校第7次行政會議通過 

106年12月7日本校第35次行政會議修正 

一、本校為紀念張鳳燕教授，特設置張鳳燕教授傑出論文獎，以鼓勵本校研究生專

心從事研究，提昇研究風氣與水準，並訂定張鳳燕教授傑出論文獎設置要點（以

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每年度每學院獎勵人數至多一名，每名頒發獎勵金與獎狀乙紙。獎勵金額視當

年度母金孳息酌予頒發，獎勵金額上限每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，但每名獲獎人以

得獎一次為限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以本校研究所博士班、碩士班（含在職進修班）在學研究生為限，

每篇論文僅限一人提出申請，並為發表論文之第一作者（如為共同第一作者，則

以一人為代表，並檢附其他作者同意簽名書）。 

四、申請文件：  

 (一)申請表。 

 (二)已同意刊登於具審核機制的中英文期刊論文。 

五、申請程序：每年四月三十日前將申請文件送至各所屬學院學術委員會審議後，

推薦受獎人一名，得從缺；六月一日前由各學院將擬受獎名單送至教務處彙整後

，陳請校長核定。 

六、得獎論文之寫作如有違反學術倫理情事，本校得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金。 

七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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